1.投标单位资格要求
2.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必须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证明材料（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并打印网页截图）。
3.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并仍有效存续的服务商，具有本次招标项目的经营范围，具有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4.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出具相关承诺函件。
5.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6.投标人须具备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安装、维修资质。
7.投标人需从事本行业五年以上，近三年内有医院安防综合维护经验。（提供监控系统、出入口系统等综合维护业绩）。
[bookmark: _GoBack]8.投标人为本项目提供专职驻场人员每周7 天每天 8 小时在岗服务，负责巡检、维护、维修保障整个系统正常运行。驻场人员均具备2 年及以上同类项目现场服务经验，且为本公司正式在岗员工，提供投标截止日前连续 6个月社保缴纳证明，确保人员稳定、服务合规。投标人近三年无安防维保不良履约记录（包括但不限于维保能力不足、推诿报修、故障响应滞后等情形），招标人有权开展核查，核查属实的不予通过投标资格审查。
9.投标单位拟派出的驻场人员：具备安防工程师证书；熟练掌握海康、大华视频监控、停车场出入口系统及供电线路的维修维护，并持有海康视频、大华视频停车场等专项工程师证及满足维保作业法定要求的相关资格证件等。
10.投标人应配套提供足量备品备件（单价5000元以下需维修更换设备及配件材料等费用由投标人承担），覆盖视频监控、停车场及出入口系统相关易损件与核心设备配件（包括视频服务器、停车场服务器、门禁服务器、一键报警服务器），故障发生后可快速完成配件更换。
11.投标人需严格准守投标人须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并严格执行GB 55029-2022《安全防范工程通用规范》、GB 50348-2018《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等国家及行业现行有效标准、规范及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维保工作安全合规、质量达标。
12.驻场人员须服从甲方统一管理，按甲方要求开展巡检、维修、日常对接及作息管理等维保工作，服务内容、执行标准以维保清单要求及现场踏勘内容为准；投标人须在招标人指定时限内完成现场踏勘，无故不参与踏勘的，视同自愿放弃投标资格。
支付周期：以实际招标价格为准，分两期支付，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价格的50%，维保周期结束后支付，剩余50%款项待全年监控维保服务期满，经甲方验收服务合格、运维达标无遗留问题后一次付清。

